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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科大学 

20   年招收攻读定向培养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协议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协议单位：甲方（接受培养单位）：南 京 医 科 大 学 

          乙方（定向培养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丙方（录  取  考  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根据教育部有关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规定，经协商，甲、乙、丙三

方达成如下协议： 

    一、甲方同意履行下列事项： 

    1、经入学考试，丙方符合甲方博士研究生录取条件，甲方接受丙方为

20    年攻读                 专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学制三年，按国

家有关规定进行培养和管理。 

2、若丙方在培养过程中因生病、学习成绩不及格或其它原因，需延长

学习时间或中途退学的，由甲方按有关学籍管理规定处理。 

   二、乙方同意履行下列事项： 

    1、主动配合做好丙方的培养和管理工作，关心丙方在政治、业务上的

成长，关心、协助解决丙方在学习、生活中遇到的困难，支持丙方完成学

业。 

2、乙方接受丙方毕业后回去工作。 

   三、丙方同意履行下列事项： 

    1、接受甲方的培养和管理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，全脱

产在校学习，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。 

2、毕业后应回乙方工作。 



3、丙方应按照有关规定在学制年限内缴纳学费，同时享有和承担参评

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的权利和义务。 

   四、入学时，丙方党团组织关系应转入甲方，但人事档案、户口、工

资关系等应留在乙方；毕业时丙方所获得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等按规定

由甲方寄回乙方，或乙方出具公函，同意由丙方领取。 

五、其它需要补充的事项，须在甲方发给丙方录取通知书之前协商确

定有效。 

    六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；本协议书

签定后仍有未尽事宜可由三方协商解决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协议内容

或终止本协议，否则将依法追究违约方责任。 

     

 

 

甲    方：南京医科大学          乙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表 人：陈  峰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部门：南医大研招办          联系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025—86869222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单位盖章（南医大研招办代章）         单位盖章（人事部门） 

  20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

            

丙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及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20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